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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9   证券简称：航天彩虹  公告编号：2020-064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 

情况的公告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彩虹”、“公司”）最

近五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相关要求，公司现就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

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披露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

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

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五年收到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监

管函共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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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1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下发《关

于对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35

号），2017年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

天科技集团”）的附属企业对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239.87万元，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241.3万元。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2.1.4条的规定。航天科技集团违反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4.2.3 条和第 4.2.11 条的规定

及其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2018 年 3月 23 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归还上市公司非经营性

占用的资金的公告》（2018-023），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主要原因系控

股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公司”）代控股股东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气动院”）预先支付给彩

虹公司员工的个人住房补贴，形成彩虹公司对航天气动院的其他应收款。

2018年 3月 23日，航天气动院归还了全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的资金。

截至公告日，航天气动院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零。 

公司已组织规范运作专题培训，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及流程，强

化股东、董事、监事、管理层的规范运作管控措施，严格规范对关联方资

金往来的管理，定期清查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债务，今后杜绝类似情况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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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最近五年收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其他监管关注文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五年收到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共

5 次，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 11月 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下

发《关于对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

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104 号），主要就重组标的股权预估值、涉密

信息脱密处理方式、商誉、军工资质、非货币出资、业绩变动及预测净利

润数的可实现性极依据、评估值差异等事宜进行了问询。 

2、2018年 4月 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

发的《关于对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

年报问询函【2018】第 16 号），主要就重组标的纳入合并报表的合并日、

商誉测算等事宜进行了问询。 

3、2019年 4月 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下发的《监管问询函》（浙江监公司字[2019]49 号），主要就新增关联交

易、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办法、商誉减值、高管薪酬、第四季度经营业

绩增加、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差异等事宜进行了问询。 

4、2019年 4月 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下发

《关于对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

报问询函【2019】第 38号），主要就关联方应收账款、会计估计变更、商

誉减值、现金补偿计入资本公积、第四季度经营业绩大幅上涨、航空航天

类产品毛利率及境外销售毛利率、商业承兑票据、研发支出资本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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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差异等事宜进行了问询。 

5、2019年 12月 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下发的《关于对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9】第 443号，主要就土地转让、土地闲置未规划与开发等事宜进行

了问询。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问询函所关注的事项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的核实

和分析，对上述问询函所提到的问题均按照要求向浙江证监局、深圳证券

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作书面回复、对外披露。 

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今后公司将继续在

监管部门指导下，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规范公司经营行为，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对于上述问询函，公司向浙江证监局、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书面回复，公司不存在因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受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

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